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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新乡学院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校党办字〔2014〕22号 

 
★ 

 

关于印发《新乡学院党委会研究问题、决定 
事项的内容界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，保证会议决策的

科学性、规范性，学校细化了党委会研究议题，制定了《新乡

学院党委会研究问题、决定事项的内容界定》。现将本制度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党委办公室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6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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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学院党委会研究问题、决定事项的内容界定 

 

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，规范党委内部议事和

决策机制，我校于 2014 年 3 月 17日修订印发了《新乡学院党

委会议制度》（校党字〔2014〕13 号）。为确保党委会议议事

效率，保证会议决策的科学性、规范性，特对党委会研究问题

和决定事项进行如下界定: 

1.学习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传达学习中共中央、

国务院，省委、省政府，高校工委、教育厅，市委、市政府的

文件、会议精神和决策部署，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。 

2.学校办学章程、办学指导思想、办学定位，各类发展规

划、改革方案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事项，学校转型

的重要问题。 

3.加强和改进学校党的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

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重要问题；宣传思想、精神文

明、德育工作的重要事项。 

4.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事项，包括精神文化、学术文化、

制度文化、环境文化、行为文化，如校训、校标、校徽、校风、

教风、学风、师德师风等。 

5.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，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事项，保证

教学中心地位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；学科建设与专

业建设计划，教学质量工程及教学奖励等方面的重要事项；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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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本专科招生计划、成人教育招生计划和大学生就业方面的重

要事项。 

6.合作办学、合作育人、合作就业、合作发展的重要问题；

科学研究、科技开发、成果转化和科研奖励的重要事项；开展

社会服务、学术文化交流和对外合作办学的重要问题；外事工

作计划及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。 

7.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，校内组织的机构设置、

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（包括正式编制、临时编制）。 

8.学校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及重要措施，年度进人原则及计

划；教师队伍的数量、素质与结构以及培养、引进、稳定教师

队伍的重要问题；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评聘的重要事项；教授、

博士、处级以上干部的调出和所有正式人员的调入。 

9.处级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、条件、考察、拟任、任职、

交流，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，考核奖惩与纪律监督等；科级干

部考核任免的情况；校内后备干部的推荐、确定；向上级和校

外其他单位推荐的领导干部人选；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人选的

推荐。 

10.干部教育、培训、挂职的计划与原则、内容与方式、考

核与评估、纪律与监督等。 

11.教职工年度考核的方案和意见；校级奖惩办法的制定和

修改；校级荣誉称号的授予和奖励，校级以上荣誉称号和奖励

事项建议人选的推荐；全国、省、市和区级党代会代表、人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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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、政协委员候选人的推荐。 

12.书记或校长担任组长（主任）的常设或临时性机构的设

置及调整。 

13.学校的财务管理制度；年度财务预算方案、年度财务预

算调整和年度财务决算；预算内 100 万元以上、预算外 50 万元

以上的重要项目大额财务开支。 

14.学校国有资产的投资、配置及调整，符合第 13 条金额

的基建项目预决算方案的制定与调整、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方案、

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以及实验仪器设备、办公用品的购置计划。 

15.教育收费的标准和项目调整，对外投资、合资、融资和

贷还款方案、受捐赠资金、物品的使用等重要问题；学校无形

资产的授权使用（如校名使用权、校徽使用权、专利权、著作

权等）。 

16.学校年度党政工作意见和工作总结；党代会党委工作报

告、教代会校长工作报告、年度考核党政领导班子述学述职述

廉报告、行风评议自查报告等。 

17.教代会及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众组织召开会议的请

示和工作提案。 

18.统战工作、老干部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和事项。 

19.维护学校安全稳定的预案和重要措施；学校综合治理和

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问题；责任事故、突发事件和来信来访、

法律纠纷等重要事项，涉及消防、危险品、饮食、财产、人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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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、信息、邪教渗透等方面的重要问题；学校实行综合治理

等一票否决的重要事项。 

20.涉及学校全面性的规章制度建设；学校分配制度改革方

案，工资待遇、医疗、住房、职称等关系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

重要问题。  

21.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委各部门提出的重要事项。 

22.需要党委讨论决定的其他重要问题和重要事项。 

 

 

中共新乡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6 月 18 日 

 

 

 


